
鄂二师院行〔2012〕15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2年度
教学管理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、系、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学管理，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系经费包干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二师院行[2011]102号）要求，现将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2年度教学管理绩效考核调节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2年度教学管理绩效考核调节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学校教学目标管理体制改革，增强院系办学活力，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根据学校关于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系经费包干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二师院行[2011]102号）要求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
健全学校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，积极推进教学目标管理体制改革，实现教学管理重心下移，充分调动各教学主体的办学自主性和积极性，进一步促进学校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、系统化、科学化，逐步形成权责明确、赏罚分明、充满活力的教学管理体制。
二、考核原则

1．总额控制。根据学校总体安排，明确年度院系教学管理绩效考核等级，调节经费总额。

2．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。鼓励和表彰本年度教学管理工作表现突出的教学院系。

3．强化政策导向。结合学校现阶段教学工作重点，建立推动各院系加强教学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，提升学校整体教学管理水平。

三、考核要素构成

本次院系教学管理绩效考核等级调节内容包括教学日常管理考核、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建设质量考核、教学实习管理考核、本科教学工程考核、教学改革、教学研究项目及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考核等。

1．教学日常管理考核。包括本年度教学管理、评教评学、教学质量监控、实验教学、教研活动和教学管理特色、考试工作（考试管理、考风考纪、大型考试通过率）等7项内容。

2．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建设质量考核。包括本年度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材料准备情况、校内预评情况、完成评估工作相关任务情况。

3．教学实习管理考核。包括实习准备、实习过程、实习考核和实习总结等4项内容。

4．本科教学工程考核。包括本年度确定开展的本科教学工程项目，如校级和省级精品课程建设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情况等。

5．教学改革、教学研究项目及大学生学科竞赛考核。包括教学改革情况、省级和校级教学研究课题，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学科竞赛成果等。

四、具体考核调节方案

1．教学日常管理（权重占40%）。按照2012年度上下两学期期中教学质量检查的结果、专项教学检查结果，分三个等级组织实施考核。

2．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建设（权重占15%）。根据校内预评结果和正式评估结果，分三个等级组织实施考核。

3．教学实习工作（权重占15%）。根据2012年度实习工作检查情况，分三个等级组织实施考核。

4．本科教学工程（权重占15%）。根据本科教学工程的开展情况及项目级别、数量、成果进行实施考核。

5．教学改革、教学研究项目及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（权重占15%）。根据教学改革、教研项目及学科竞赛的开展情况及项目级别、数量、成果组织实施考核。

五、本调节方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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